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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性案例制度运行的实证研究

曹建军

摘要：自 2010 年确立迄今已十多年的案例指导制度在裁判文书样本数据的统计分析中，呈现出数量非

稳定性缓慢增长、类型与渠道更趋多元化的发布特征，案例参照率增长但文书引用率不足的应用特征，攻击

性用法多于防御性但有时错用作证据的当事人行为特征，主动援引比率不高、回应争议焦点不多的法院行为

特征。为弥合实证研究反映的实际与预想的差距，理论界有必要冷静反思案例生成机制的封闭性与行政化、

制度功能定位的扩张化与局限性、案例适用方式的模糊性与粗糙化三方面的原生性问题。若单纯增加案例的

数量、提高案例的质量、扩大案例的影响力，只能在形式上改观指导性案例的运行问题，实质性的完善方向

应是面向机制竞争性、功能市场化与说理明确性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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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我国官方的案例编选制度主要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1）最高司法机关编选工作案例作为业务

参考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高人民法院多次专门编选典型案例以指导特定时期的审判执行工作，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刑事检察厅等业务部门也曾汇编或出版过案例丛书。例如 1985 年创办的《最高

人民法院公报》、1989 年创办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至今仍定期发布重大典型案例；（2）地方各级

法院发布“参考案例”“示范案例”“典型案例”“优秀案例”等。随着《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
2008）》正式提出要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规划，各地各级法院纷纷尝试发布自己的典型案例以增进业务

水平，例如 2007 年《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案例指导工作的意见》作为能够检索到

的最早的地方司法规范性文件，载明 2003 年已开始发布典型案例；（3）最高司法机关编选指导性案例

作为司法行为的监督制约机制。2010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相继以规范性文件的形

式确立和施行案例指导制度，既形成了统一法律适用的法定工作机制，也确立了指导性案例相比于其他

案例类型的特殊地位。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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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参见胡云腾、于同志：《案例指导制度若干重大疑难争议问题研究》，《法学研究》2008 年第 6 期；万春：《最高检

指导性案例的发展历程和创新完善》，《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9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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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在构成体系上除了法院指导性案例、检察指导性案例、公安指导性案例以外，

还包括司法行政指导性案例（如司法部、文物局、知识产权局、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执纪

执法指导性案例（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2021 年开始分批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等。a不过，“中国知网”

上该领域前期的学术成果（2023 年 11 月 20 日检索）主要是针对法院指导性案例、检察指导性案例的研究，

其中法院指导性案例的论文数量（149 篇）要多于检察指导性案例（114 篇），按“篇名”检索和筛选到

的司法行政指导性案例只有 11 篇，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有 10 篇。由于检察指导性案例在裁判文书和检

察文书的适用数量较少，实证研究型论文也是以法院指导性案例为主（31 篇实证论文中明确表明针对检

察案例的只有 8 篇），因此本文除少部分特别针对检察指导性案例的研究分析之外，主要是以法院发布

的指导性案例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

相关的实证研究早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时代就已开始 b，2014 年迄今仍延续着对指导性案例的年

度化长期性研究。依照实证研究方法的不同，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划分为两类：（1）面向法律职业群体

运用问卷调查、实地访谈等方式获取实际应用情况，典型如案例指导制度实施三年之际的调研，发现其

实践效果远低于制度目标与愿景，约一半的司法人员不知道有案例指导制度，24.7% 的被调查人员认为应

当参照，1.5% 的被调查者回答有遵循案例的压力，仅有 0.01% 的被调查人员肯定自己参考过，不过积极

面在于 83.6% 的被调查者表示有参照生效案例处理案件的习惯。c法官群体在决定是否适用指导性案例时，

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不主动援引、不积极回应的消极性态度，影响到案例指导制度的实际推行效果。（2）
依托数据库对指导性案例进行综合性的大数据统计分析，其典型代表是北大法律信息网编辑部自 2017 年

依托“北大法宝—司法案例库”中的裁判文书数据样本，对法院指导性案例的司法应用情况发表年度报告，

涉及案由、地域、法院级别、援引类型、应用结果等诸多分析要素。d已有的大数据统计既暴露出指导性

案例在发布和适用上的不规律性、进展迟缓性问题，同时也展现出案例指导制度在十多年间逐步发展和

优化的积极趋势。

这三十多篇实证研究性论文，大多认为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存在发布质量不高（如针对性不够、案例

类型单调、个案明显分歧）、适用率较低（如覆盖范围有限、援引数量少、裁判说理少）、重视度不足（如

办案人员不知道不检索、实操性培训不足）等“失范”问题，关于问题根源的主要观点指向指导性案例

的生成与配套机制不全（如原创性不足、数量供给不足、激励惩戒不够）、功能定位不准（如治理功能

发挥不足、公共政策引导不够、法律效力不明）、适用方式缺位（如援引次数过少、参照方式不对、裁

判回应不适），提出的应对策略仍然是在生成机制、功能方向、适用机制等方面继续加大案例指导制度

的实施力度。本文将主要依托“中国裁判文书网”，辅之以“法信网—类案检索”“北大法宝—司法案

例”“威客先行 • 法律信息库”“Alpha 法律人数智化办公平台”“聚法案例”等数据库的多样检索方案，

运用大数据分析和个案分析等实证方法，集中探索我国指导性案例在现今阶段是否仍然存在“不够用”“不

想用”“不会用”的问题 e，这些问题是否源于功能、机制、技术层面的不足，目前的强化推进策略是否

足以解决问题和克服困境。

a　《中共中央印发〈法治中共建设规划（2020—2025 年）〉》提到要建立“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2019 年国家知识

产权局开展试行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工作。同时，非指导性司法案例的实效客观存在，比如遵循上级部门的观

点指导办案。

b　袁秀挺：《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实践运作及其评析——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的知识产权案例为对象》，《法商研究》

2009 年第 2 期。该文对 1985—2008 年 94 起知识产权公报案例进行实证研究。

c　秦宗文、严正华：《刑事案例指导运行实证研究》，《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 年第 4 期。

d　“北大法宝—司法案例库”设有“指导性案例实证应用”模块，提供了总体应用信息、个案应用信息、实证报告、发

布公告与新闻报道、学术文章等信息。

e　关于这“三不现象”，参见许波：《我国知识产权案例指导制度实证研究——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实践为基础》，

《知识产权研究》201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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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运行的基本特征

2023 年 12 月 2 日，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指导性案例”进行全文检索，共查询到裁判文

书 12024 份，其中民事案由占大多数（约 86%）。从法院层级来看，裁判文书主要分布在基层法院（3480 份）

和中级人民法院（6711 份），最高法院（125 份）和高级法院（1700 份）的文书相对较少；从发布年份来看，

2011—2020 年文书数量逐年增加，2021—2023 年受裁判文书上网公开率整体下滑的影响，检索到的文书

量也相应减少，2022 年的文书量已经达不到 2018 年的文书水平。其他商业性案例数据库以“指导性案例”

为关键词检索的结果虽与前述官方数据库显示的结果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总体变化趋势和数量对比差距

并没有特别明显，仍然可以辅助印证官方数据库的检索结果及其分析结论。a当然，不同的商业性案例数

据库均有其检索功能上的独特性，例如“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显示指导性案例的审结日期主要集中在

2017（23 例）、2018（20 例）、2019（31 例）三年，“威科先行 • 法律信息库”显示涉及民事诉讼主题

的指导性案例共有 24 例且有 10 例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而指导性案例明确以民事诉讼为关键词的只

有 10 例）。

( 一 ) 案例发布的特征：数量非稳定性缓慢增长、类型与渠道更趋多元化

表 1                      中国案例发布数量的变化及与日本的对照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总量

最高法 21 15 14 33 8 31 33 13 224

上海高院 24 23 24 17 21 169

北京高院 8 8 3 4 9 83

辽宁高院 2 5 1 5 8 9 0 6 50

日本最高裁 65 70 46 51 62 55 53 56

日本高裁 6 5 4 2 0 4 1 0

日本下级裁判所 130 343 346 380 312 287 326 216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2023 年 12 月 7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 39 批 217—224 号指导性案例，使得指导性案例的总量进一

步增加，但历年的发布数量、案例来源、案由分布等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统计学规律。除指导性案例以

外，我国案例体系的构成类型、案例库的开发数量、案例公布的渠道均在变得更多且更具多元化。例如，

1985—2019 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发布的案例已有 1324 个，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网”以“典型案例”

为标题检索到涉及海事、家暴、民生等各主题的文件 52 条，2003 年至今已选登了裁判文书 411 份。同

时，各地高级人民法院也加入以案例指导审判业务工作的浪潮，形成分级分类发布、自上而下参照的案

例工作机制。b截至 2023 年 11 月 22 日，上海高院已发布 24 批 169 个参考性案例；截至 2023 年 12 月 1
日，北京高院已发布 83 个参阅案例（北京、江苏、广东等地高院称为参阅案例）；截至 2022 年 8 月 17
日，江西高院已发布 2 批 10 个参考性案例；截至 2023 年 9 月 12 日，辽宁高院已发布 10 批 50 个参考性

案例；截至 2023 年 7 月，安徽高院共发布 11 批 78 个参考性案例。根据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的

2022 年案例数据，北京高院选编典型案例 1300 余个，重庆高院发布典型案例 91 个，天津高院 8 起案件

入选全国法院商事、海事、环境资源、台胞权益保障、人民陪审员参审等十大典型案例；江苏高院发布

参阅案例 153 个，57 个案例入选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和公报案例（居全国首位）；河北高院建成全

a　“北大法宝—司法案例”在“法院认为”模块输入“指导性案例”进行全文检索时获得 3035 份文书，“威科先行 • 法
律信息库”在“裁判理由及依据”里检索到 3107 份，这些与“中国裁判文书网”的“理由”模块显示的 2867 份文书，

在总体数量与历年变化上均差异不大。

b　马芳、查碧然：《地方法院推行案例指导制度的必要性及路径选择》，《光华法学》2011 年第 6 辑，北京：法律出版社，

第 66—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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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法院优秀案例库，先后发布 4 批参考性案例，公布各类典型性案例 124 个；安徽高院 167 个案例入选

最高法院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湖南高院 5 个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云南高院发布典型

案例 10727 个；甘肃高院 44 个案例入选全国法院典型案例；贵州高院环境资源领域 17 个案件入选最高

人民法院典型案例（全国入选最多的省份）；陕西高院 20 个案件入选全国法院典型案例；湖北高院近五

年 36 起案件入选全国法院各审判领域十大典型案例，福建高院近五年入选全国法院典型案例 175 个，海

南高院 178 例。a

与此相对照，日本也实行判例遴选、发布、变更机制，判例（要旨 + 全文）的数量逐年增加，且最

高法院以下级别的法院也开始发布具有参考价值、撰写形式相似的判例。b日本最高裁判所历年在官网上

发布的判例数量基本在 50 例上下，高等裁判所以外的下级裁判所发布的裁判例速报会更多。日本全国法

院的全年受案量大约为 350 万件，收费的数据库（4 个）每年只收录了 2500—9000 件裁判文书，也就是

只有约 0.07%—0.26% 的判例在数据库公开登载，已出版的纸媒资料和数据库收录的判例数量也只有全部

裁判的 1% 不到。c我国台湾地区在 2019 年之前由专门设立的判例编辑委员会选取“最高法院”或“最

高行政法院”裁判文书，将其中具有参考价值的内容编辑并刊登成判例要旨（而不登载裁判文书全文）。

2019 年 1 月 4 日修正、7 月 4 日施行的“法院组织法”第 57 条之 1 正式取消了判例的实质约束力而保留

了判例的形式外观，附有全文的“判例”与“最高法院”其他裁判具有同样的效力，不再产生对后诉法

院或下级法院的法律上拘束力。目前我国台湾地区的“法规资料库”仍罗列有民事判例 4547 份、刑事判

例 4091 份、行政法院判例 2566 份。若以民事判例第一条目“94 年台上字第 2327 号”为关键词在“司法

院—裁判书系统”可检索到 135 份文书明确参照该判例的意旨，可见我国台湾地区“参照适用”的判例

仍然发挥着事实上的审判指导性功能。

( 二 ) 案例应用的特征：案例参照率增长、文书引用率不足

表 2                        中国指导性案例在裁判文书的应用数量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检索
总量

中国裁判文书网

应用文书 479 646 1072 1479 1898 2531 1842 1331 539 12024

当事人援引 292 581 908 1213 1589 1745 1607 1037 432 9583

法院援引 196 125 219 311 350 830 314 334 156 2867

法信网 应用文书 471 639 1057 1462 1854 2481 1846 1307 495 11814

聚法案例 应用文书 469 636 1102 1614 2027 2707 1894 1266 468 12439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指导性案例在司法实务的应用数量也在逐年攀升，“中国裁判文书网”“法信网”“聚法案例”的

数据均显示出大致相似的变化趋势。12024 份应用文书在 143090600 份文书总量里仍然只占了很小的比例

（约万分之 0.85），亦即百份案例的指导功能仍不足以在亿份文书数据库里显示出足够的分量与价值。不过，

a　各地参考性案例的发布时机与发展进度均是不同的。较晚的有，2022年 10月 24日湖南高院发布第 1批 3个参考性案例，

2023 年 9 月 28 日山东高院发布第 1 批 7 个参考性案例。

b　下级裁判所判例集也是由最高裁判所事务总局负责编集，虽然约束力不及最高裁判所判例，但可以为法律解释和统一

适用提供更多元的参照，尤其是在最高裁判所没有出台可参照的判例时。参见于佳佳：《日本判例的先例约束力》，《华

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 年第 3 期；解亘：《日本的判例制度》，《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 年第 1 期。

c　参见“判例の探し方入門編”，2023 年 4 月 1 日，https：//www.lib.j.u-tokyo.ac.jp/holib/wp-content/uploads/2023/04/
hanreinosagashikata2023.pdf，2023 年 12 月 2 日。最高裁判所官网中「裁判例情報」中〔最近の判例：最高裁判所〕比

其他案例数据库上载速度更快，但在检索项目、链接功能和与其他资料的交叉检索等功能方面都不如收费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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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24 年 1 月 10 日“北大法宝—指导性案例实证应用”模块的统计，224 例指导性案例已有 163 例得

到参照适用，达到约 73% 的应用比率，应用量最多的是指导性案例 24 号（应用 1702 次）。虽然指导性

案例并非每一个都能得到（有数据库显示的）实际应用，但大多数都已在司法实践中现实发挥了指导功效。

不同案例的指导功效会因其功能导向而有显著差异，释法型案例的应用比率更高，但造法型案例的被引

次数更多。a

（三）当事人诉讼行为的特征：攻击性用法多于防御性、有时错用作证据

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指导性案例”为关键词在当事人陈述的“事实”部分，可检索到

9581 份文书，但限缩在法院裁判的“理由”部分只检索到 2867 份。而以“并非指导性案例”在“事实”

部分可检索到 333 份，但在“理由”部分只检索到 184 份。这反映出，当事人比法院更多且更频繁地援

引指导性案例作为支持本方请求或反驳对方请求的理由，当事人使用指导性案例的方式包括正面援引与

“并非指导性案例”的反驳。“北大法宝—司法案例”的全文检索还细致到“诉讼请求”与“辩方观点”，

前者检索到 3697 份，后者检索到 705 份。类似的，“聚法案例”的全文检索中在“原告诉称”检索到

4022 份，在“辩方观点”检索到 2813 份。亦即指导性案例的原告攻击性用法比被告防御性用法更多。

当事人援引指导性案例的时机包括在举证阶段作为证据提交与在庭前会议或法庭辩论阶段用作辩论

资料，前者容易混淆案例的法律观点说理功能与事实认定的证明功能。例如，“亮点公司提交北京市高

院（2017）京执监 50 号执行裁定，用以证明王杰抽逃出资 400 万元。王杰提交海淀法院（2015）海民（商）

初字第 41980 号民事判决，用以证明王杰未抽逃出资。两案均系因中光公司债务所引发的纠纷，均涉及

王杰是否存在抽逃出资 400 万元行为的认定。……亮点公司提交北京市高院的类案更符合最高人民法院

对类案检索工作的要求，相应类案的参考性更强。”b与此相反的是，“关于原告张松涛提交的郏县人民

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豫 0425 行初 2 号案件中认定对于舞钢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为卢便

颁发的行政许可，对张松涛具有利害关系的问题。……郏县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不属于以上类案检索中

检索范畴，不属于我院审判中必须予以参考的案件。我院在审理过程中对此问题与郏县人民法院持不同

观点，故对郏县人民法院在该文书的观点，我院不予认可。”c

（四）法院适用行为的特征：主动援引比率不高、回应争议焦点不多

“中国裁判文书网”中“理由”部分只检索到 2867 份，表明法院在裁判理由部分主动援引或被动回

应的情形只占当事人援引情形的 29.9% 左右，法院回应“并非指导性案例”的防御性主张的情形约占到

55.3% 左右，亦即法院在面对反驳性防御主张时会比面对积极援引指导性案例的攻击性主张更倾向于在文

书里直接表明裁判观点。d同时，笔者在 Alpha 案例库的“争议焦点”栏目输入“指导性案例”，共检索

到 26 份文书，其中有 6 份文书显示法院将是否适用指导性案例明确确定为争议焦点之一，4 例裁判理由

均明确不适用指导性案例。亦即当事人围绕指导性案例的适用与否形成争议且法院明确纳入审理焦点的

情形，在司法实践中仍然较为稀少，多数法院可能选择不予回应、参照或不参照的简单回应策略，不愿

a　有学者将 87 个指导案例分为造法型案例、释法型案例、宣法型案例三种类型 , 三类案例的数量分别为 37 个、43 个、7
个。在可以辨明指导案例编号的 1021 次参照行为中 , 造法型案例、释法型案例与宣法型案例的被引次数分别为 776 次、

155 次、90 次 , 占比分别为 76%、15.18%、8.81%。参见张华：《论指导案例的参照效力——基于 1545 份已公开裁判

文书的实证分析》，《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8 年第 2 期。

b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 02 民终 15572 号二审民事判决书。

c　河南省舞钢市人民法院（2020）豫 0481 行初 8 号一审行政裁定书。

d　虽有不同的数据检索结果，但基本都是法院援引的次数比当事人援引的次数要少。例如，法官明示援引 4440 例，总占

比约 42.9%，其中予以参照的为3216例，主动援引的参照率（九成）比被动援引的参照率（三成）更高。参见郭叶、孙妹：《最

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 2022 年度司法应用报告》，《中国应用法学》2023 年第 4 期。再如，实践中 83.14% 的参照行

为都由当事人提起。在 1545 份涉及参照问题的文书中，法院最终明确采纳指导案例的仅有 217 份 , 比例仅为 14%。在

1331 次背离行为中 , 有 886 次没有给出丝毫理由。60.72% 以上的案件并没有明确参照裁判要点。参见张华：《论指导

案例的参照效力——基于 1545 份已公开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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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指导性案例本身是否适用的法律问题承担过重的说理负担。

检察指导性案例更是如此。a2023 年 11 月 19 日，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检例第”（最高

人民检察院的编号体例）为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共查询到 87 份文书，除去一方当事人相同的同类串案

75 份（涉及山东岱银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的二审民事判决书 72 份），也就只有 12 份法院裁

判文书直接援引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指导性案例。b在案件类型上涉及刑事 5 例、民事 5 例、执行 2 例，攻

击方援引的 11 例（其中 6 例为上诉人援引），防御方援引的 7 例（其中 4 例为刑事辩方援引），法院裁

判理由回应的 5 例（其中 1 例积极援引、3 例消极驳回、1 例对作为证据提交的检例不予评判），法院认

为对本案不具有指导意义的理由主要包括在犯罪目的、行为模式、主体职责、过错大小等方面与本案不同。c

例如，作为检索到的唯一的高院裁判文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粤执监 26 号执行裁定书载明了

被告答辩和法院裁判理由均引用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其中裁判理由记载“检例第 110 号涉及

能否以夫妻共同债务为由在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为被执行人这一问题。该案例要旨指出：……

故本案中，2016 年 7 月 19 日，宝安法院作出执行裁定直接追加被执行人宁某华的原配偶陈某为（2016）
粤 0306 执 4341 号案被执行人，并无直接法律依据，所作处理不当。深圳中院经审查支持宝安法院自行

纠正撤销追加被执行人的裁定，并指引申诉人吴某荣就案涉债务是否属于被执行人宁某华与陈某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另循其他法律途径解决，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

三、实践问题的溯源分析

理论界与实务界大多认为指导性案例制度的运行困境主要源于数量供给不够、功能定位不准、适用

方式不熟，因此提倡要增加案例供给、强化案例的指导性功能、学习域外的判例遵循技术。d不过，笔者

认为，案例本身及其在文书的参照率固然能反映指导性功能是否充分发挥，但不能为硬推案例指导制度

而强设指标或盲目追求数据。实证研究反映的实际与预想的差距，其弥合方法既包括强化制度的功能与

机制，也包括重新审视制度的初衷和安排合理的进度。以往的研究更倾向于强化制度推行的力度，但也

有必要冷静反思案例指导制度在我国语境与实施机制之下的若干原生性问题。

（一）案例生成机制的封闭性与行政化

依据 2010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案例指导规定》）、2011 年《关

于编写报送指导性案例体例的意见》和《指导性案例样式》以及 2015 年《〈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

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我国指导性案例的生成机制呈现出较强的封闭性特征：（1）发

a　检察指导性案例的司法应用情况不佳，可能的原因包括检察系统缺乏类案检索等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工作机制、检察

案例的数据库建设进度迟缓。“北大法宝—检察文书”公开的文书有 600 多万，而 12309“中国检察网”只公开了 3.9
万多，且不提供检索服务。若以“检例第”为关键词在“北大法宝—检察文书”数据库里进行全文检索，只能检索到

县区人民检察院的 10 份法律文书，包括不起诉决定书 7 份、起诉书 1 份、抗诉书 2 份，涉及检例第 1、5、45、48、
64、83 号，这在 199 件检察指导性案例中占据极小的比例。

b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北大法宝”的统计数据亦显示 93 个检察指导性案例只有 14 例应用 52 次，其中法官明示

援引 10 次，检察官明示援引 14 次，诉讼参与人明示援引 28 次。参见郭叶、孙妹：《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司法

实践研究》，《中国检察官》2022 年第 5 期。

c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 0106 刑初 1813 号一审刑事判决书指出：“检例第 34 号中被告人的行为系其冒用购

物网站买家身份进入网站内部评价系统删改购物评价，从而被评价为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内存储的数据进行修改操作，

故被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而本案被告人蔡坤苗的行为主要系设计开发星援 APP 并将该软件有偿提供给他人

下载使用，本案行为模式与检例第 34 号并不相似。且本案尚无充分证据证实星援 APP 属于破坏性程序，故对诉讼代

理人的上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d　应用案例年增量下降与裁判文书的发布量有直接关系。参见郭叶、孙妹：《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 2022 年度司法应

用报告》。解决“参照难”需要探寻判断案件相似性的方法、实现从隐性参照到明示参照的转变、以案例群充实裁判

规则的供给、裁判文书结构内容的优化升级。参见孙海波：《指导性案例的参照难点及克服》，《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22 年第 3 期。制度设计要从生成、效力、适用、检索四个机制入手。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大学联合课题组：

《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中国法学》2013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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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主体封闭。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负责案例的征集、遴选、审查、发布、研究和编纂等工作，

人员的有限性使得发布工作基本是按年度在非固定期限内集中化开展。a虽然推荐主体是开放的，各级法

院和社会各界人士均可以推荐，《实施细则》还进一步打开推荐渠道（允许向最高法院提出推荐建议而

非必须向原审法院建议），但是最高法院并没有公布也没有相关新闻报道指导性案例的推荐工作如何展开。

（2）遴选标准抽象。《案例指导规定》第 2 条规定了社会广泛关注、法律抽象原则、典型示范效应、新

型疑难复杂四项标准，加之“其他具有指导作用”的兜底条款，遴选标准失之宽泛而只能指出选中原因

却无法标示落选原因。由于案例在发布时就先行确定其“指导性”的地位和功能，适用主体没有审查或

反驳的空间，就只能通过不适用或不回应的方式表达对案例本身的意见，进而可能加剧其他裁判者的跟

风或效仿行为。（3）发布内容僵化。编选人员归纳和提炼的“裁判要点”既是援引的对象，也实际发挥

着抽象裁判规则的审判指引功效，相对简短的案例内容确实方便阅读和检索，也有利于遮蔽案例全文存

在的其他微末的或潜在的瑕疵。但是不登载或附录对应的裁判文书使得裁判要点可能与案例原旨相冲突，

裁判要点脱离案件的原初事实而缺乏适用情境，裁判要点可能与已有或新增的规则相矛盾而面临合法性

质疑。

案例生成机制的封闭性规则形成并强化了案例编选过程的司法行政化 b：（1）提交申请主体与审查

批准主体均是以法院为名义，不突出和强调合议庭或承办法官作为实际审理者的审判主体地位和司法裁

判责任，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的司法责任机理；（2）提交材料与参考资

料均是以书面为主要形式方便留存备查，法院履行推荐、报选、反馈等职权行为一般也会设有期限的要求，

审判管理办公室可能介入流程的管理、质量的评查、办结的监督；（3）信息传达与交流主要采取逐级上

报的机制，通过法院立案庭作为对外沟通交流的窗口，组织成立稳定的承办部门，辅之以研究室等院内

部门甚或外部专家作为会同协商合作机构，信息的逐层上报可能违反直接言辞原则，削弱审查主体对法

律适用问题及其与之紧密联系的事实问题的亲历感与认知度；（4）各级法院在审查批准方面一般实行集

体研究审查制与领导最终决策制，承办部门可以组织内部、跨部门或跨机构的集体会议，承办部门作出

审核意见之后报请分管院领导、院长或审判委员会进行最终决策，多元主体参与的审核与决策机制虽然

有利于提升审批质量、把关审批尺度，但也可能会因法律或司法以外的因素而阻碍法律规范及其精神的

贯彻与落实；（5）建立绩效考评、晋职晋级、法官入额、审判业务专家评选、评优评先等在内的行政化

奖励体系，《实施细则》第 14 条确立了为鼓励案例的报选而实施奖励的规范性依据，各级法院可依此细

化奖励的内容，例如江苏高院规定对优秀的部门和个人给予奖金、记功等奖励。再如，“中国裁判文书网”

全文检索显示只有广东、山东是文书量上千的两地，潜在的原因可能包括：一是两地上报并被选中的指

导性案例数量较多，当地法院有积极援引指导性案例（尤其是来源于本地域）的动力；二是两地高院加

强对案例指导工作的重视，采取了加强学习培训、理论研究合作、纳入审判业绩考评、建立责任追究机

制等措施。c

（二）制度功能定位的扩张化与局限性

《案例指导规定》明示的“统一法律适用，提高审判质量，维护司法公正”三项功能经过学者解读

和实务推广，已经呈现出明显的扩张化趋势。d（1）统一法律适用的法律解释功能扩张到司法规范体系

a　依据 2021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进案例指导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第 3 条，最高人民法院要建立研究室统筹

管理、各审判业务部门共同参与的案例指导工作机制。研究室主要负责管标准、管流程、管审核。

b　有力观点认为，中国指导性案例的生成机制符合司法权运行规律且体现论证性开放性机理。不过，规范意义或形式层

次的科学性审慎性开放性仍可能被实证意义上或操作层面的行政化封闭性工具性抵消。参见刘克毅：《论人民法院指

导性案例形成机制》，《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 年第 6 期。

c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的全省法院优秀裁判文书、优秀案例分析、优秀庭审评选活动颁奖会，要求各级法院“一把手”

要亲自抓、亲自管。参见闫继勇、朱丽君：《山东：着力夯实法院基础性工作》，《人民法院报》2023 年 5 月 9 日。

d　有学者汇总了 15 项，参见张志铭：《中国法院案例指导制度价值功能之认知》，《学习与探索》2012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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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善功能，包括提升司法规范供给的充分性、保持司法规范体系的周延性以及实现司法规范体系的融

通性。指导性案例凝聚的裁判规则成为与司法解释、司法规范性文件并列的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可以为

既有的法律规范体系进一步提供漏洞填补、分歧弥合、文意解释、具化情境、利益衡量等功效。a（2）
提高审判质量的行为规范功能扩张到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定功能，不再停留于对法官自由裁量权导向合

理化的约束或规范功能，而是直接以自由裁量权的限缩为审判管理的直接目标。同案同判或类案类判的

平等处理原则更加着眼于自由裁量权的限定，防范法官面对同案或类案作出尺度不同的裁判，力图将司

法救济中的规则创设权收归由最高法院统一行使。（3）维护司法公正的普法宣传功能扩张到公共政策执

行功能，行政化的生成逻辑使得指导性案例承载了过多的非司法性负担。指导性案例的发布自 2018 年开

始已逐步呈现出专题化的现象，直接以时下的公共议题、司法政策作为案例遴选和发布的主要标准，希

望借此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引领和促进良好的道德风尚和正确的价值导向。检察指

导性案例的司法应用亦呈现出类似的功能扩张化或泛化的倾向，囊括了弥补法律不足、解释法律法规、

指导检察工作、参与社会治理至少四种功能类型。

指导性案例的功能扩张不仅没有给其在司法实践的适用带来增益，反而造成适用上的局限性：（1）
在司法行政管理和审级监督的优势加持下，最高法院垄断了指导性案例的发布权限，但面对大部分非其

直接审理的案件会脱离具体应用的司法语境，司法行政式的层报筛选机制也会弱化最高法院对裁判规则

实际需求的判断能力，进而使得众多指导性案例并不契合司法实践的真实需求。（2）法官在同案同判的

强化趋势之下可能逐步丧失或放弃自由裁量权，引起法官机械适用案例的不良效果或者法官对适用案例

的抵触情绪。这两项极端适用方式不仅会引起法官作为审判主体的独立性问题，而且可能破坏指导性案

例的实际适用效果，反面影响往往比正面宣传更容易干扰司法应用秩序。（3）指导性案例的政策导向功

能会限制案例的遴选与应用，政策聚焦的主题可能不是司法实践迫切需要法律解释的事项，公共政策在

传播的过程中也很容易面临时过境迁的危险。政策导向在功能话语体系的强化可能会影响其他功能的正

常发挥，尤其是影响法律适用统一的功能乃至目标的实现。b

（三）案例适用方式的模糊性与粗糙化

指导性案例的适用方式存在“参照适用”效力的模糊性问题：（1）法官在事实上对是否适用指导性

案例享有裁量权。尽管指导性案例意在收缩限制法官在裁判尺度上的自由裁量权，但指导性案例是否在

本案产生参照意义或指导价值，仍是经法官对照案例之后行使裁量权。已有案例明确将原审裁判援引或

没有参照指导性案例的行为作为上诉的理由或申请再审的理由，多数法院并未回应当事人的相关上诉理

由或再审申请理由，c少数法院认为原审判决属于与指导性案例保持观点一致的隐性参照情形，d或者本

案与指导性案例的基础事实不同而不应参照。e当事人以法律适用错误或不当为由提起上诉或申请再审的，

法院经常会回避说理或简单驳回。法院在“案多人少”的总体形势之下更倾向于排除以指导性案例的适

用与否作为争议焦点，以减轻说理负担、提升裁判效率。（2）法官偏离指导性案例的行为没有法律上的

不利后果。《案例指导规定》第 7 条“应当参照”被细化为《实施细则》第 10 条“应当引述”与第 11 条“应

当查询”“应当回应”三项具体要求，但若法官没有查询、没有引述或没有回应的，并没有从反面规定

相应的制裁措施。2020 年 9 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工作机制的意见》第 15 条规

定，对于可能存在背离指导性案例所确定裁判规则情形的，承办法官应当向案件评查委员会说明理由。

a　顾培东：《我国成文法体制下不同属性判例的功能定位》，《中国法学》2021 年第 4 期。

b　郑智航：《中国指导性案例生成的行政化逻辑——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为分析对象》，《当代法学》

2015 年第 4 期。

c　自然之友申请再审称，二审裁定援引的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申字第 389 号民事裁定不属于指导性案例，不能作为

裁判依据。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 177 号再审民事判决书（公报案例）。

d　参见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 01 民终 14028 号二审民事判决书。

e　参见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湘民申 4245 号再审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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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 15 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民事裁判尺度的工作指引（试行）》第 7 条规定，因

应当检索类案未检索，或者类案检索应用错误，导致案件被认定为实质性错误的，应按《海南法院案件

实质性评查办法（试行）》的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第 13 条规定，院庭长发现应当进行类案检索但未

检索的，可要求承办法官进行检索并报告检索情况，必要时可依照规定召集专业法官会议讨论。但这些

均系司法系统内偏向行政化的监督管理措施，并非法院对当事人负担的司法责任或当事人可予申请的司

法救济机制。

指导性案例的适用技术亦存在“案例相类似”判断的粗糙化问题。《实施细则》第 9 条以基本案情

和法律适用两项作为参照适用指导性案例的判断基准，2020 年 7 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

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第 1条进一步明确了广义上类案的判断依据为基本事实、争议焦点、

法律适用等方面的相似性。但是，类似性推理的步骤和方法并不明确，由此导致了裁判文书简略对照案情、

简述参照原因、简化说理论证，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的类比推理过程简单粗糙，不足以达到释法说理

的效果。a如果裁判文书援引参照指导性案例的过程会引起新的争议，那么法官自然倾向于消极忽视或隐

性参照。最高法院发布指导性案例的直接目的是统一法律适用，但下级法院适用指导性案例的直接目的

却是在不减损裁判效率的前提下增强裁判的正当性基础。适用技术的粗糙化显然会违背潜在适用主体的

目的与追求。

四、完善策略的实质探究

指导性案例的较低参照率和不规范的参照行为一定程度上是源自案例本身生成问题、制度功能定位

问题、适用环境或匹配机制的问题，实证研究反映出司法实务已经在自发性控制不成熟的指导性案例在

运行过程中的系统性风险或破坏性影响，亦即作为适用主体的法院和当事人根据实践理性衍生出应对司

法行政化案例指导制度的行为逻辑。b可以说，实证反映的现象或问题反而是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为指导

性案例的强制性推广、扩张性发展敲响了警钟。中国应当正视指导性案例的运行问题，着力增加案例的

数量、提高案例的质量、扩大案例的影响力，但案例指导制度的实质性完善应当是面向机制竞争性、功

能市场化与说理明确性的转型。

（一）以竞争性适用机制弱化司法行政色彩

最高法院的指导性案例与四级法院发布的其他案例之间存在生成程序、表现形式、法律效力的区别。c

最高法院之所以赋予和保障选编案例的指导性意义、价值或功能，也是主要依靠这些案例在生成和废止

程序的严格性、表现和援引形式的规范性、参照效力的法定性和优先性。但另一方面，指导性案例与其

他案例类型之间的联系也是无法隔绝的。依据 2021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进案例指导工作高质量发展

的若干意见》第 4 条，对于已入选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人民法院案例选》案例、全国法院

优秀案例分析、中国司法案例网推选案例等，可以作为备选指导性案例予以推荐。检察系统也意在发挥

典型案例相对于指导性案例在形式灵活性、发布简便性等的特点和优势，实现典型案例与指导性案例的

互补配合和相得益彰，希望形成指导性案例与典型案例“一体两翼、并行发展”的案例工作格局。d

如果单纯依靠将其他优秀案例上升为或纳入指导性案例，这种行政化的案例评级机制将无谓浪费时

a　孙海波：《指导性案例的参照难点及克服》。

b　“鲜见参照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将上述不正常因素叠加从而产生无法估量的不利影响控制在了一个非常低的限度之内。”

向力：《从鲜见参照到常规参照——基于指导性案例参照情况的实证分析》, 《法商研究》2016 年第 5 期。

c　参见“最高法院研究室郭锋副主任详解最高法院案例指导工作情况和实施细则并答记者问”，2015年6月4日，微信公众号“文

澜法苑”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NzAxODg3NA==&mid=207924272&idx=2&sn=6cfebcdf4f56bffb8e2c6f2
01ed4369a&chksm=12948c2525e30533082ebc98524d063b8dac8795057765abad3da517ab15031c4096a19009e0&scene=27，
2023 年 12 月 1 日。

d　张杰：《建构指导性案例与典型案例“一体两翼”工作格局》，《检察日报》2019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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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精力，并且将导致行政化的工作机制日渐繁琐和臃肿。2020 年 12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

规范高级人民法院制定审判业务文件编发参考性案例工作的通知》建立了参考性案例的备案制度。2021
年 4 月 25 日，最高人民法院施行的《人民法院审判业务文件、参考性案例备案工作办法》进一步细化了

备案、登记、归档、管理、纠正等工作流程。但是，指导性案例与参考性案例之间的界限却愈发模糊，

两者均只能作为裁判说理论证的理由而不得作为直接的法律依据，区别只是在于影响的辖区范围和检索

的优先顺位。

实际上，指导性案例与其他类型案例均蕴含着涉案的前沿问题、审判思路、裁判观点、理论思想和

逻辑方法，均可以结合个案情形指导法官统一裁判尺度和法律适用。例如，刑事指导性案例在引用率和

知晓度上远不及《刑事审判参考》案例，后者至今已出版百余集，发布案例千余件。a因此，消除不同案

例的行政层级、不同发布主体的监管措施，取消案例绩效考核惩戒机制而采用正向柔性的奖励机制，更

有利于激活法院和当事人自发性参照适用的能动性。由于诉讼主体和裁判主体存在运用判例的利己激励、

竞争与博弈、合理性趋从b，市场性、引导性、竞争性的案例适用机制更能提高案例在司法实践的适用概率、

水平和范围。

（二）以市场化功能定位减轻非司法性负担

指导性案例的三项功能定位在规范上呈现出平行并列的关系，而在实践中却呈现出普法宣传功能跃

居首位、公共政策功能日渐强化乃至挤压其他功能的现象。公共政策功能超越法律解释功能与行为规范

功能，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指导性案例在司法话语的式微而在公共话语的活跃。但这种功能异化的问题根

本影响了指导性案例在中国现下法律规范体系的定位。指导性案例相对于法律及法律解释、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司法解释等裁判依据而言具有功能上的从属性，这也决定了其在

效力性质上的说理性或参考性，其效力的真正来源是案例对法律意旨、法律原理、法律原则的正确把握

与妥当论证。c限缩论认为，指导性案例不是与司法解释并列的规则供给方式，不能发挥漏洞填补功能。

真正发挥指导性功能的也不应是最高法院对母本案例的规则提炼与归纳，而是案例原文通过充分说理所

产生的强说服力和可接受性。指导性案例具有说理属性，体现司法民主的价值，应当为后诉法官保留是

否参照适用的决定权。d

“案例指导的本质是对办案经验的总结推广”e，裁判经验涉及证据审查、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程

序规范、论证说理等诸多领域，决定裁判经验是否有益、可否援引、应否可采的主体只能是具体个案的

法官和当事人。鉴于民事诉讼向当事人主义转型的根本使命和历史趋势 f，指导性案例的“市场”应当是

以当事人为中心的定位，法官审理当事人提出的争议焦点且要回应当事人的法律适用争议。指导性案例

的功能定位应当回归司法理性与规律，祛除那些偏离法官与当事人需求的非司法性任务。案例在统一法

律适用、规范裁量权、形成公共政策等方面的功能均是在指导性案例的实际适用过程中得以体现，而无

法在司法单向授权或行政强制手段中获取真实的反馈。

（三）以明确性类比推理改善案例适用方式

指导性案例的参照程序包括当事人双方对是否援引的请求与反驳，法官在审理过程中的查询、回应、

引述。当事人将指导性案例的参照纳入争议焦点的，法官负有明确争议焦点、引导调查和辩论、释明法

a　林志雄、张佳佳：《正本清源：刑事指导性案例功能实现之三维路径——以 18 件应用案例和 F 中院刑事法官问卷调查

为实证分析样本》，最高人民法院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与刑事审判问题研究——全国法院第 30 届学术讨论会

获奖论文集（上）》，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 年，第 309，315 页。

b　顾培东：《判例自发性运用现象的生成与效应》，《法学研究》2018 年第 2 期。

c　张骐：《试论指导性案例的“指导性”》，《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 年第 6 期。

d　贺海仁：《规范与理由： 我国指导性案例的文本价值与功能重构》，《北方法学》2022 年第 4 期。

e　万春：《最高检指导性案例的发展历程和创新完善》。

f　张卫平：《民事诉讼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23 年，第 29—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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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观点的义务。因此，“应当参照”不能定性为对法官的绝对强制性义务，若强制法官对任一方当事人

提出的援引请求必须回应，或对每一个案件是否涉及指导性案例先行检索，将无谓地加重法官的审理负

担而非减少重复性论证。指导性案例的法定生成程序已经剥夺法官推翻或修正的权利，法官目前只能依

照最高法院运用归纳推理得出的“裁判要点”，结合个案具体案情进行演绎推理，其中缺失的类比推理

方法进一步剥夺了法官对是否适用指导性案例的裁决权。

指导性案例的类比推理方法应当包括三个环节：（1）检视构成要件事实的相似性。法官分别提取待

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的要件事实，深度比较事实构成的多寡、事实的相似性、事实的法律功能、事实体

现的价值导向等。a不过，大陆法系对要件事实的相似性判断兼顾事实与法律的双重评价而非像英美法系

侧重事实评价，判断的目的是补充裁判论证而非寻找法源，判断的程度是高度盖然性的类比推理而非以

降低盖然性的方式扩大推理范围。（2）保障当事人焦点辩论的实质性。法官参照指导性案例的程序保障

机制须纳入法律争点的集中整理与法律观点的庭审辩论，裁判要点的规范指导意义离不开两方当事人的

充分辩论，光有一方当事人的援引只是为法官在法律依据不足时依职权参照提供了线索。（3）指向法律

适用的公平性。指导性案例适用于个案的正向判断往往可以直接通过裁判要点进行演绎推理，但反向判

断时个案事实与指导性案例的事实之间就可能存在千变万化的差异。类比推理之下事实的差异须达到在

法律规范上的重大性与实质性，使得个案事实已经脱溢指导性案例的适用射程时，个案方有不适用的正

当理由。

五、结　语

由于裁判文书及其判决理由的司法公开制度是指导性案例制度正常运行的必备机制 b，围绕指导性案

例以数据库为来源的实证分析也就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数据并非当年度的全部裁

判文书，2021 年之后的案例数据总量因司法公开政策、数据上传限制等原因出现历史性下滑，均影响了

实证研究在历史视野下的延续性与精确性。同一主体在同一年度对同一截止时间前发布的数据已经出现

明显差异，例如北大信息网在 2011—2018 年的区间报告显示 2018 年应用案例数量出现历史性的回落，

只有 767 例，其中法官明示援引 267 例、隐性援引 378 例，c而 2018 年度报告却显示得到应用的案例数量

达到 3098 例，其中法官明示援引 1101 例、隐性援引 1736 例。d实证研究成果的数量与裁判文书的上网

公开量之间存在高度契合关系，一方面裁判文书的上网公开对于实证研究的开展便捷性有本质提升功效，

另一方面裁判文书公开率的大幅下降（2021 年以来年均 400 多万件的降幅）也使得实证研究的样本准确

性面临提升的困境。e因此，本文在实证研究上的尝试也侧面凸显了未来基于裁判文书的大数据统计分析

及其实证研究可能面临更大的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指导性案例在法治宣传、释法说理、政策落实方面

亦具有重大积极意义，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案例法治”的建设路径与基本方向 f。不过，在这一基本

前提之下仍应当认识到指导性案例在司法适用领域的局限性。早在案例指导制度确立之前，已有学者指

出案例只应具有参考价值而非外在强加的约束力 g，案例的参考效力也应来自自身的合理性、理由的说服

力、个案的匹配性。理论和实务上的担忧在于取消指导性案例的生成机制、规范形式、参照效力，是否

就无法再发挥其在司法公正、司法效率的功能。但实证研究表明最高法院遴选的指导性案例在中国多元

a　马俊彦：《论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的识别方法》，《财经法学》2018 年第 1 期。

b　林喜芬：《美国法院遵循先例的运行机制及启示》，《比较法研究》2015 年第 2 期。

c　郭叶、孙妹：《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司法应用年度比较分析报告——以 2011—2018 年应用案例为研究对象》，《上

海政法学院学报》2019 年第 6 期。

d　郭叶、孙妹：《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 2018 年度司法应用报告》，《中国应用法学》2019 年第 3 期。

e　屈茂辉：《基于裁判文书的法学实证研究之审视》，《现代法学》2020 年第 3 期。

f　胡云腾：《从规范法治到案例法治——论法治建设的路径选择》，《法治现代化研究》2020 年第 5 期。

g　李仕春：《案例指导制度的另一条思路：司法能动主义在中国的有限适用》，《法学》2009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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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案例群里只占很小的份额，平等对待、公平竞争之下的案例工作机制将更有利于发挥案例群的规模

效应。诉讼主体和裁判主体在自发性地运用案例群的过程中，自然会形成案例适用逻辑、公共政策导向、

参照援引方法。

2023 年 8 月底，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启动案例库建设，已收录 2000 余件参考案例，公开面向社会广泛

征集根据生效裁判文书编写的推荐案例，案例编写的格式类似指导性案例。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制

度设计与分工，新的案例库建设是完善中国特色案例制度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扩大社会主体的参与度、

提高类案检索的精确度；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着眼于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司法大数据的分析应用，为制定

司法政策、推进司法改革、提出司法建议等提供依据和参考；“中国裁判文书网”旨在落实和保障公众

依法查阅生效文书的权利，在满足公众知情权、监督权与保护数据、信息安全及个人隐私的关系均衡基

础上优化标准与机制。a案例库在征集方式、渠道上的变化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指导性案例的封闭性、

粗糙化等问题，但仍没有根本解决行政化的生成、适用与推行机制。本文希望在审视指导性案例的现状

和发展时实现“回归原点的思考”b，进一步检视指导性案例的原生性问题是否会限制其行政化的适用机

制与推行方式。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Operation of Guiding Case System

CAO Jian-jun
(Law School,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2010, the guiding case system, which has been in operation for over a 
decade, exhibits four mai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judicial document samples. These include: 
The characteristic of publication with slow growth in quantity instability and a trend towards diversification 
in types and channels. The characteristic of application where the case reference rate increases but the citation 
rate in documents is insufficient. The characteristic of party behavior where offensive usage is more common 
than defensive, but sometimes misused as evidence. The characteristic of court behavior with a low rate of 
proactive citation and limited response to controversial issues.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reality reflected 
in empirical research and the anticipated outcomes,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theoretical community to critically 
reflect on three inherent issues. The closed nature and bureaucratization of case generation mechanisms. The 
expansion and limitations of institutional functional positioning. The ambiguity and crudeness of case application 
methods. Simply increasing the quantity of cases, improving their quality, or expanding their influence can only 
address operational issues superficially. Substantive improvement should instead focus on transitioning towards 
mechanisms characterized by competitiveness, market-oriented functionalities, and clear reasoning.

Keywords: Guiding Case, Application of Law, Judicial Reform, Empiric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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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参见 2023 年 12 月 22 日《关于征集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的公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部门负责人就征集人民法院

案例库参考案例有关问题答记者问》。2023 年 11 月 21 日，《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建设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的通知》

规定，拟于 2024 年 1 月上线这一新版文书库，文书时间范围为 2021 年 1 月 1 日以来结案且向当事人完成送达的终版

裁判文书，支持全国法院干警在四级法院专网查询检索。不过，两大数据库的新设究竟是否会实质架空“中国裁判文

书网”，或者导致裁判文书公开制度的萎缩，仍有待实践的观察和检验。

b　张卫平：《民事诉讼：回归原点的思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序”，第 1 页。


